附件1
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名册管理办法〉的公告》的解读
相关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名册管理办法》的公告
 

　　为加强国家税务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名册（以下简称企业名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规程（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11〕71号）等有关规定，税务总局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税务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名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发布公告。现将《办法》的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为什么要出台《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定点联系企业（以下简称总局定点联系企业）的突出特点是企业规模巨大、内部层级众多、关联交易频繁。因此，加强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名册管理，特别是掌握其内部管理层级和资产关联关系，将有助于税务机关明确管理范围、理清管理重点，同时也有助于企业防范因关联关系产生的税务风险，提升纳税遵从水平。2011年，税务总局印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规程（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11〕71号，以下简称《规程》）。《规程》第五章第五十四条明确提出了“税务总局按照实际控制的原则确定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关系，并据此形成企业集团及其成员企业名册”的要求。

　　根据上述要求，税务总局通过选取总局定点联系企业、采集企业名册数据、共享企业名册信息，已初步建立起总局定点联系企业树型管理体系。但是，由于前期探索中认识不够统一、机制不够健全、流程不够规范等原因,运行管理的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制定《办法》，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规范工作流程、理顺内外关系，对于提升名册管理水平、完善总局定点联系企业树型管理体系、促进企业纳税遵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如何把握《办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办法》共十六条，分为总则、工作模式、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和附则五部分。具体来说：

　　第一章，总则（共五条）。对立法依据、适用范围、调整对象等内容进行了规定。解决了《办法》中一般性和总括性的重要问题。

　　第二章，工作模式（共四条）。对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名册管理的工作模式进行了规定。突出了税企双方沟通与协作的重要性。

　　第三章，工作职责（共三条）。对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名册管理相关主体的工作职责进行了规定。规范了税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第四章，工作流程（共两条）。对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名册管理的工作流程进行了规定。明确了代码准备、名册采集、任务分发、名册核实、结果上报、名册反馈和工作总结七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和时间要求。

　　第五章，附则（共两条）。对《办法》的未尽事项、实施时间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三、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名册的报送内容包括哪些？

　　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名册的报送内容包括企业集团总部及其成员企业的税务登记、资格认定、关联关系以及组织架构等涉税信息。税务总局可以根据税收管理工作需要，对报送内容进行规范和完善。具体报送内容详见税务总局每年通过信息化平台下发的企业名册信息表。

　　四、总局定点联系企业的成员企业范围包括哪些？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建立税务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名册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函》（国税办函〔2010〕863号）的相关规定，《办法》指出总局定点联系企业的成员企业范围应当以合并报表的口径和工商注册规范的组织形式为参考建立统一标准。内资企业为纳入企业合并报表范围且进行税务登记的境内各级分公司和子公司，以及境外控股公司；外资企业为全球总部控股并在中国境内进行税务登记的各级分公司和子公司；其他特殊情况的涉税组织机构。

　　五、省、地市税务机关定点联系（或列名）企业是否适用《办法》？

　　由于《办法》旨在规范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名册管理工作，因此，省、地市税务机关定点联系（或列名）企业不适用本《办法》。《办法》第十五条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可参照本办法，制定省、地市税务机关定点联系（或列名）企业名册管理办法。

　　发布日期： 2013年05月06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PAGE  
2

